
呼和浩特恒大养生谷项目二期17地块剩余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非

呼和浩特恒大养生谷项目二期17 地块剩余主
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非保交楼部分剩余主体及砌
体工程劳务分包（一标段）

包含5#楼、7#楼，招标工程量为暂估量，后期
按计量原则据实结算。

呼和浩特恒大养生谷项目二期17 地块剩余主
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非保交楼部分剩余主体及砌
体工程劳务分包（二标段）

包含8#楼、11#楼，招标工程量为暂估量，后
期按计量原则据实结算。

保交楼部分剩余主体及砌体工程劳务分包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CJZX-2025484）

项目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一、招标条件

呼和浩特恒大养生谷项目二期 17 地块剩余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非保交楼部分剩余主体及砌体工程劳务分包，招标
人为内蒙古公共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范围

2.1项目名称：呼和浩特恒大养生谷项目二期 17 地块剩余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非保交楼部分剩余主体及砌体工程
劳务分包

2.2服务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东北部古力半村

2.3招标范围：

本工程为劳务分包，承包工作内容：剩余主体结构钢筋绑扎、模板安拆、混凝土浇筑，二次结构砌筑，构造柱、抱
框柱、过梁、窗台压顶绑筋支模浇筑，植筋，外脚手架维护及拆除，安全防护设施搭设及拆除，车库顶板防水保护
层浇筑养护、车库顶板碎石疏水层摊铺等（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

2.4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60日历天，具体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5标段划分：

2.6其他要求：

投标人使用招标人材料超出预算损耗的，超出部分按照招标人采购价格的120%从结算额中扣除。本项目为遗留工
程，原有已施工部分的维修、完善，报价综合考虑；现有工作施工界面须自行现场踏勘。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
时间）内没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严重违约等行为（需提供承诺函）；

3.3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劳务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且具有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需提供承诺函）；



3.4投标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5投标人未被“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6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3.7投标人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http://wenshu.court.gov.cn/）进行行贿犯罪记录查询，近三年
（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没有被依法认定的行贿犯罪记录。

3.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招标文件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5-12-26 到2026-01-04 17:00:00。

获取方式：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请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http://www.365trade.com.cn）上传下列资料
加盖公章的扫描件获取文件（已在该平台注册过的供应商请直接登录平台上传资料，未在该平台注册的供应商请先
注册，平台注册为一次性免费注册,注册成功后，可以及时参与平台上所有发布的招标项目）。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
人(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格式详见附件）；

（2）有效的营业执照；

注：企业信息如有变更须具有发证机构出具的有效企业信息变更说明。投标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

4.3招标文件售价500元/份，平台使用费200元，售后不退。

4.4 潜在投标人须通过平台填写“购标申请”，并上传公告要求提供的资料，资料全部粘贴到一个word上并转成
PDF格式上传，经项目负责人审核通过的投标人，请务必在标书获取截止时间前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
（http://www.365trade.com.cn），进入“我的购物车”界面，选择招标项目进行招标文件获取操作，否则将无
法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

4.5 招标文件费用发票由招标代理机构出具，平台服务费发票由平台公司出具，投标人需要发票的，可通过“发票
管理”下载平台服务费电子发票。

4.6投标人完成费用支付后投标人即参与成功，获得下载招标文件的权限。未在获取文件截止前支付招标文件费用
的供应商无法获得下载招标文件权限，且不具备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资格。

4.7 投标人针对投标人注册、获取文件、CA证书办理、网上应答操作等相关业务的咨询，请直接拨打中招联合招
标采购平台咨询电话为：400 903 3175；平台将确保下载者的获取信息在开标前对平台公司有关工作人员保密；
如下载者主动与平台公司工作人员联系咨询事宜，则视为下载者主动放弃信息保密的权利，平台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4.8投标人必须在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之前完成CA证书的办理，并使用CA证书进行加密后才能投标；否则将无法正
常投标。CA证书具体办理流程参见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账户中“北京CA申请”“CA申请帮助”“CA办理指
南”查看，也可拨打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统一服务热线400 903 3175进行咨询。

注：企业信息如有变更须具有发证机构出具的有效企业信息变更说明。投标人应对所提供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不保证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均通过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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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文件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01-16 09:30:00。

递交方式：电子文件上传递交。

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为“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 (http://www.365trade.com.cn/)”网站提供的中招联合电子招投标
平台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zfile格式）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
“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 (http://www.365trade.com.cn/)”上传递交；

5.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远程开标大厅网址为www.365trade.com.cn，投标人无需到现场参加开
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
并使用CA证书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等。

5.4不见面服务的具体事宜请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统一服务热线400 903 3175进行咨询。

5.5 逾期上传的或者未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6-01-16 09:30:00。

开标地点：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远程开标大厅网址为www.365trade.com.cn，投标人无需到现
场参加开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
开标活动并使用CA证书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等。

七、其他

公告发布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

（一）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二）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zbgg.nmgztb.com.cn

（三）内蒙古产权交易市场：http://nmgcqjy.ejy365.com

（四）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http://www.365trade.com.cn/）

其他媒体转载无效。

投标文件的制作：

1.投标人通过“环境检测”下载并安装检测工具；

2.安装完成后启动检测工具，逐一安装检测工具中的插件；

3.打开从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上下载的后缀名为.zzlh的电子招标文件，按提示进行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4.使用CA对制作好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加密并导出加密电子招标文件。

一、场所服务费收取标准

成交供应商需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布后5日内向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场所服务费的，收取标准如
下：

1.以成交金额为基数，按1‰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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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

2.入围、框架类、单价类等无固定成交总价的项目，按1000元/家的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

二、场所服务费缴纳方式为公对公转账，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名称：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账 号：5830200001819100031131

行 号：304191001951

三、交易场所：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

联系人：塔拉

联系电话：0471-3477645

注：中标人交纳交易服务费的汇款凭证款项用途上必须注明本项目招标编号，否则后果自负

八、监督部门

本项目监督部门为内蒙古呼和建设有限公司。

九、联系人

招标人：内蒙古呼和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塞外安居新城S9号楼

联系人：杜晓宇

电话：0471-2843974

招标代理机构:内蒙古城市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工业园区机场快速路地铁控制中心

联系人：郭轩辰

电话：0471-3122147

邮件：nmgcjzx@126.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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